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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20 证券简称：神州细胞 公告编号： 2024-010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了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的《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15 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00 万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25.64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8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人民

币60,971,940.00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1,221,028,060.00元，再扣除发

行中介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合计19,854,848.59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201,173,211.41元。前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0518 号

《验资报告》。 

 2.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3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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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00.00 万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48.33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3,300,000.00元，扣除承

销费人民币5,500,000.00元（含增值税）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477,800,000.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1,865,624.11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471,434,375.89元。前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2 年11月2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0908号

《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报告期内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人民币223,250,250.27 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直接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1,229,931,776.88 元，支付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19,854,848.59元。报告期内，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扣减手续费净额

为人民币2,429,049.29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金额为人民币

28,758,565.47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0.00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人

民币0.00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0.00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年初余额 165,821,200.98 

现金管理赎回 55,000,000.00 

减：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223,250,250.27 

加：募集资金理财、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 2,429,049.29 

减：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0.0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2.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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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报告期内使用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人民币

115,013,304.09元，支付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213,577.02元，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直接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472,603,810.34元，支付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

币6,365,624.11元。报告期内，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1,105,561.46

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1,169,434.45元。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0.00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0.00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年初余额 14,121,319.65         

现金管理赎回 100,000,000.00 

减：本年度直接投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115,013,304.09 

        支付发行费（不含增值税） 213,577.02 

加：募集资金理财、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 1,105,561.46 

减：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0.0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北

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监督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严

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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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

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已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制度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

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

团股份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自贸试验区支行 
110060777013000362722 

 

已销户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21130100100408895 

已销户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中关村支行 
03004180867 

已销户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石景山支行 
10270000003497612 

已销户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

团股份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20000041501600034065065 

 

已销户 

 

2.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

团股份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行 

11221201040006527 

已销户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枫丹壹号支行 
8110701012102429875 

已销户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5  

1. 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 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8月23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

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滚动购买理财产品及七天通知存款合计

687,000,000.00 元，取得到期收益1,864,027.98元，活期协定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

额为565,021.31元，公司合计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2,429,049.29

元。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收益金额 
实际年化

收益率 

 
“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18天 
结构性存款                

158,000,000.00 171,419.1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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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自贸试验

区支行 

 

“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14天 
结构性存款 

158,000,000.00  133,326.03                   2.20% 

“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35天 
结构性存款                

158,000,000.00  

                  

363,616.44 2.40% 

“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21天 
结构性存款                

158,000,000.00 

                  

213,624.66 2.3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中关村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5,000,000.00 44,041.67 2.10%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10,000,000.00  161,000.00                       2.10%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40,000,000.00 777,000.00 2.10% 

合计 687,000,000.00            1,864,027.98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余额为0.00

元。 

2.  对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11月15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

品，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

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

意的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及七天通知

存款合计100,000,000.00元，取得到期收益1,082,083.33元，活期协定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净额后为23,478.13元，公司合计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1,105,561.46元。报告期内，公司使用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元：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收益金额 
实际年化

收益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行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100,000,000.00 1,082,083.33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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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年6月12日-13日，因公司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将1,180.62万元本应使用自

有资金继续投入的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新冠疫苗产品临床研究及生产”项

目的付款以募集资金账户操作支付。后于公司自查时发现上述误操作情况，已及时

将相应款项退回至募集资金账户。该事项存续时间较短且涉及的误操作使用募集资

金仅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0.67%，未将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之外的其他用途，也

未对其他募投项目造成损害及不利影响。针对该事项，公司已积极整改，组织相关

工作人员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的学习，并进一步完善募集资金

使用台账管理及支付流程，以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新增募

投项目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同意公司对首发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产品临床研究项目”中的部分子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并对部分子项目进行变更、金额调整及新增募投项目。公司监事会、独立

董事和保荐人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调整如下： 

1. “产品临床研究项目”部分子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产品SCT400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一线治疗”和产品SCT-I10A之“标准化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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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晚期实体瘤及淋巴瘤治疗”两个项目共节余募集资金4,133.26万元，用于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2. “产品临床研究项目”部分子项目进行变更、金额调整及新增募投项目 

SCT-I10A之“复发头颈癌二线治疗”“头颈癌一线治疗”及“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二线治疗”调减募集资金合计14,289.22万元。 

新增“新冠疫苗产品临床研究及生产”项目使用募集资金7,018.66万元，“临床

前生物药研究平台开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7,270.56 万元，均来源于上述调减的SCT-

I10A产品临床项目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

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新增

募投项目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具体情况详见附表3《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除上述已披露情况外，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

相关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会计师认为，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5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编制，并在所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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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如实反映了神州细胞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保荐人对本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

保荐人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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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20,117.3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325.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422.4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2,993.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34%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产品临床研究

项目 
是 167,653.00 83,177.49 83,177.49 3,084.20 84,878.63  1,701.13 102.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冠疫苗产品

临床研究及生

产 

是 - 7,018.66 7,018.66 7,834.89 7,834.89 816.23 111.6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临床前生物药

研究平台开发 
是 - 7,270.56 7,270.56 7,272.67 7,272.67 2.11 100.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30,556.00 22,650.61 22,650.61 4,133.26  23,006.99  356.38  101.5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98,209.00 120,117.32 120,117.32 22,325.03  122,993.18 2,875.86 102.3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报告期末，该部分募集资金已投入完毕，无资金结余形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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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上表中“产品临床研究”项目、“新冠疫苗产品临床研究及生产” 项目、“临床前生物药研究平台开发”项目及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入进度均超过100%，系因募

集资金实际累计投入金额包含了募集资金及其银行理财和利息收益。 

注3：；上表中“补充流动资金”包含了首次公开发行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及“产品临床研究项目”中的部分子项目结项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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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7,143.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501.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260.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新药研发

项目 
无 224,048.94 47,143.44 47,143.44 11,501.33 47,260.38 116.94 100.2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报告期末，该部分募集资金已投入完毕，无资金结余形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上表中“新药研发项目”投入进度超过100%，系因募集资金实际累计投入金额包含了募集资金及其银行理财和利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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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新冠疫苗产品临

床研究及生产 
产品临床研究项目 7,018.66  7,018.66  7,834.89 7,834.89  111.6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临床前生物药研

究平台开发 
产品临床研究项目 7,270.56  7,270.56  7,272.67 7,272.67 100.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产品临床研究项目 4,133.26  4,133.26  4,133.26  4,133.2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8,422.48  18,422.48  19,240.82 19,240.82 104.4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详见“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之“（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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